
 
 

反賄選宣導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亦名為九合一選舉) 

 

     i幸福--選舉 
不買票、不賣票、要檢舉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亦名為九合一選舉) 
 (1)直轄市長 
 (2)直轄市議員 
 (3)縣(市)長 
 (4)縣(市)議員 
 (5)鄉(鎮、市)長 
 (6)鄉(鎮、市)民代表 
 (7)村(里)長 
 (8)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區長」 
 (9)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區民「代表」 
 



今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日期 
 

103年11月29日 



高雄地檢署檢舉專線：07-2519538 



檢舉賄選獎金 
 (1)直轄市長…………………………………..1000萬元 
 (2)直轄市議員………………………………….500萬元 
 (3)縣(市)長…………………………………..….500萬元 
 (4)縣(市)議員………………………………..….200萬元 
 (5)鄉(鎮、市)長…………………………………..50萬元 
 (6)鄉(鎮、市)民代表…………………………….50萬元 
 (7)村(里)長…………………………………………50萬元 
 (8)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區長」 …………...50萬元 
 (9)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區民「代表」 ….….50萬元 
 



檢舉賄選獎金 
賄選行為人自首，並檢舉他人共犯賄選之罪者，
不給與獎金。檢舉他人犯賄選之罪，經查明其為
共犯者，亦同。 

數人共同檢舉他人賄選之犯罪而應給與獎金者，
其獎金平均分配。數人先後檢舉同一賄選之犯罪
者，獎金給與最先提供具體事證之檢舉人。但其
餘檢舉人提供之事證，對於破案有重要幫助者，
得酌情給獎。 

檢舉之賄選案件，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或依職
權不起訴處分確定後，給與檢舉人半數獎金。 



 i幸福--選舉不買票、不賣票、要檢舉 

    ◎無論顏色 

    ◎無論黨派 

     用鈔票換選票，有可能換來牢票 

     檢舉賄選，才能換來我們國家 

     的福利飯票 



為什麼要反賄選? 

為防止暴力及金錢介入選舉，澈底淨化選風，使
社會賢能之士經由公正、公平、公開的選舉，達
成服務社會之目的。 

賄選為民主社會的毒瘤，不僅破壞選舉的公正，
更會觸犯刑法，扭曲選舉的結果，進而惡性循環，
腐蝕國基。 
賄選是一種犯罪行為，如未及時檢舉出來，讓民
眾有錯誤的法律和道德認知，對於社會品格教育
及風氣文化的發展都有不良的影響。 

i幸福—選舉不買票、不賣票、要檢舉 
反賄選檢舉電話：0800－024－099 



什麼叫做賄選? 

『賄選』-以賄賂或其他不當
利益為方法的選舉行為。 

『賄賂』- 指金錢或得以金錢估計之有形財物。 

『其他不正利益』- 指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要
或滿足人慾望之ㄧ切有形無形利益而言，且不以經濟
上之利益為限，如免除債務、款待盛宴、介紹職位等
等都是。 
 



賄選犯行態樣及例舉事證 

賄選的主要態樣： 
 *買票 
  *賣票 
   *搓圓仔湯 
    *包攬賄選 

 



賄聲賄影V.S.公平公正 

1 為了防止暴力及金錢介入選舉，澈底淨化選風，使社會賢能之士經由公正、公平、
公開的選舉，達成服務社會之目的。 

2 賄選為民主社會的毒瘤，不僅破壞選舉的公正，更會觸犯刑法，扭曲選舉的結果，
進而惡性循環，腐蝕國基。 

3 賄選是一種犯罪行為，如未及時檢舉出來讓民眾有錯誤的法律和道德認知，對於社
會品格教育及風氣文化的發展都有不良的
影響。 



賄選判刑實例及相關法律規定 
某選民王○○明知並無居
住高雄縣○○鄉，竟於縣
長、縣議員選舉時，為支
持某特定候選人，於投票
前四個月內將其戶籍遷入
高雄縣○○鄉內。並於投
票當日前往投開票所投票，
以此不實遷移人口(俗稱幽
靈人口)方式，使該次選舉
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刑法第146條 第2項：意
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
票權而為投票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幽靈人口 



黃○○為高雄市某市議員候選人之競
選顧問，其為使候選人能順利當選，
因知悉其友人吳○○為某大樓管理委
員會之主委，遂透過友人向該大樓有
投票權之選民以每人發放新台幣
1000元及宣傳單一份，向該大樓之
住戶賄選，以期收受金錢者於投票日
支持該候選人。 

賄選判刑實例 

 



賄選判刑實例 

徐○○為高雄市○○里里長選舉之候選人，
為期順利當選，以每票新臺幣1000元之
代價，交付賄款1000元，約定有投票權
之饒○○投票予徐○○。另交付賄款
3000元，約定有投票權之巫○○及其胞
弟、女兒共3 人投票予徐○○，經法院判
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緩刑肆年，緩刑期
間應向國庫支付新臺幣 壹拾萬元。 

 



賄選判刑實例 
楊○○為使自己參選○○里長選舉時能增加票
源以利當選，決意提前佈局以減少關注，而委
託友人孫○○尋覓願意虛偽遷移戶籍至○○里、
行使投票權以利自己當選之人，孫○○覓得黃
○○後，並將黃○○之戶籍遷入其服務處，並
於投票日前往投票，使該里長選舉之投票發生
不正確之結果。3人均係犯刑法第146條第2項
之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
得投票權而為投票罪。經法院分別判處8月、4
月、3月有期徒刑。 

 



賄選判刑實例 
候選人某甲於投票時以車輛接送選民某乙
等人或為備餐，而約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
者，自屬違法。(院解3703) 

公職候選人某甲於助選期間，為促使有投
票權人聚集其政見會場，特於政見會結束前
舉辦有獎徵答，答對者可得自行車1輛，共
送出5輛自行車，問某甲是否成立刑法第
144條投票行賄罪?  

  應成立投票行賄罪(法務部檢察司法84檢(二)第1837 號函) 

    
 



賄選判刑實例 
公職候選人某甲於競選期間，為促使有投票
權之選民聚集其政見發表會場，以壯聲勢並
爭取其投票支持，特於政見會中穿插有獎徵
答節目，因題目簡單獎品豐富，與會選民幾
乎人手1獎。 

問：某甲是否成立刑法第144條投票行賄罪
?  

答：縱選民未承諾支持，仍無礙於投票行賄
罪之成立。(法務部檢察司法85檢(二)字第1640號函) 



相關法律規定 
◆刑法第144條投票行賄罪：對於有
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
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
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千元以下罰
金。 
 

 



相關法律規定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投票
行賄罪：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
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
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
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相關法律規定 
◆投票行賄罪之處罰分別規定於刑法
第144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條第1項，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99條第1項為刑法第144條之
特別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規
定，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 

 
 

 



什麼是買票罪？ 

對選民買票罪 
 
對團體機構行賄罪 

 



對選民買票罪 

1 買票：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
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2 候選人本人買票及非候選人而替候選人買票均成立犯罪。 

3 除約定投給某一特定的候選人外，約定不法投票，或故意去投無效票，同樣構成買
票罪。 



對選民買票罪的處罰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規定：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
以下罰金。 

預備犯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預備
或用以行求期約交付之賄賂，不問是否屬於
犯人，均沒收之。 
 



1 不論是選民主動提出要求，或是雙方講好條件或是實際收到買票錢，毎一種行為都
能成立賣票罪。 

2 收受的東西，不只是金錢、財物或食物，其他有形或無形的利益，如電影招待券、
國內外旅遊等。 

3 收取對方財物後，答應投他一票固然是成立賣票罪，依對方條件不去投票，也構成
賣票罪。 



4 民眾雖無心賣票，但往往在候選人或樁腳前來買票時礙於情面而無法拒絕，以致無意間犯下
賣票罪，在本署辦理的案件相當多。 

5 為使民眾勇於自首，揭發賄選，選民在賣票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逾三個月內，減
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
其刑。 

6 但如存心陷害別人，虛構事實，而為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處罰。 



什麼是賣票罪？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
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 其投票權或為一定
之行使者 。 
 

處罰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 
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刑法第143條) 

 



買
票
實
例 

某候選人的妻子為了使丈
夫當選，交給鄰長二萬元
作為樁腳費，要他去買菸
酒 、飲料、檳榔分送選民，
以爭取選票。鄰長依約定
挾帶宣導單分送選民，要
求投票支持。 

 

菸酒 、飲料、檳榔都是財物
的一種，拿來分送選民要求
投他一票，該候選人的妻子

及鄰長都犯了買票罪。 
 



現金財物  
提供『走路工』、『茶水費』、『誤餐費』或其
他名目之現金、票據、禮券、提貨單或其他有價
券。  

物品  
1.提供有經濟價值之日常用品，如電鍋、熱水瓶、
收音機等。  
2. 贈送農漁特產品。 

捐助  假借捐助名義，提供廟宇、同鄉會或其他機構、
團體等服裝、活動用品、經費。 

餐飲  提供免費或自付額與成本顯不相當之餐飲或流水
席（辦桌）。  

交通  提供往返居住地與投票地之交通工具、交通費用。  

獎金  增加薪資、工作獎金或提供給薪假期。  



經費  
1.假借核發經費名義，提供縣市、鄉鎮或村里等  
建設經費。 
2.假借支付競選活動經費，交付預備賄選之賄款。  

獎品  假借節慶名義，舉辦活動發放物品、獎品、獎金。 
假借摸彩或有獎徵答名義，提供獎品。  

招待   招待至舞廳、酒廊、歌廳或其他娛樂場所消費。  

收購   收購身分證(致其不能前往投票)。  

免除   免除債務。  

代繳  
1.代繳黨費培養人頭黨員。 
2.代付水電費、稅款、保險費或其他各項日常生
活費用、規費、罰款、賠償金。  



賭博  聚眾賭博，並期約於候選人當選後贏得數倍賭金。  

旅遊  提供免費或自負額與成本顯不相當之國內外觀光
遊覽活動、提供國內遊覽車旅遊。  

餐券  販賣餐券，並期約於候選人當選後換餐券面額數
倍之金錢。  

就業    提供或介紹工作機會或良好職位。  

彩券    贈送樂透、大樂透、刮刮樂等公益彩券。  

勞務 
免費或以不相當之代價提供勞務。 
假借聘雇名義，發放薪資、工資、顧問費或其他
津貼。 

其他  行求、期約或交付其他類型賄賂或不正利益。 



對團體機構行賄罪 
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
體或機構，假借捐助
名義，行求期約或交
付財物 或其他不正利
益，使其團體或機構
之構成員，不行使投
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投票或不投票 )，其
行為方式與選民買票
罪相同，不過買票的
對象是機構團體。 

 

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
益，行求期約或交付
罷免案提議人或連署
人，使其不為提議或
連署，或為一定之提
議或連署者。 
 



對

團
體
機
構
行
賄
罪
之
處
罰─

 

依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102

條
規
定 

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 以上，1千萬
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本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
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對團體機構行賄罪的實例 
 候選人以捐助香油錢為名，於選前以新台幣各
十五萬元分別「寄付」於選區內五家廟宇，請這五家
廟宇的管理委員會發動信徒支持他競選，投他一票。 

 
 候選人雖然以香油錢名義捐款給廟宇，但真正的目的
是要廟宇發動信徒投票給他，因此犯了「對團體機構
的買票罪」 。 
 



~搓圓仔湯~ 
指的是『候選人或有資格參選人之間的賄選行
為』，分為對候選人行賄罪及候選人受賄罪二
種。 

對候選人行賄罪係指「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
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
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競選活動」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
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受賄罪係指「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
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
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7條) 
 



包攬賄選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3條規定 

 第三人想從中取得利益，而承包招攬替候選人賄選的
事務，包攬的賄選包括搓圓仔湯及買票等，而所謂利
益，包括金錢、財物及各種不正利益。 

包攬賄選是各項賄選處罰最重者，
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也要處罰。 
 



當選無效之訴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20條規定 

當選票數不實，足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
競選、自由行使投票權或執行職務；或有賄
選、妨害投票正確之行為等，選舉委員會、
檢察官或同一選區的候選人得以當選人為被
告，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30日內，向該
管轄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各地檢署提出當選無效之訴 
執行成果 

選舉種類 提出當選無效之訴
件數 

判決當選無效確定
件數 

91年度鎮民代表 
選舉(台東縣) 1 1 

94年度 
三合一選舉 74 25 

95年度村里長及 
鄉鎮市民代表選舉 28 7 

  合       計 103 33 



 
高雄地區執行成果 

選舉種類 
99年度 

三合一選舉 
 

提出當選無效之訴
件數 

判決當選無效確定
件數 

市議員 7 5 

里長 25 18 

合計 32 23 



當選無效之案例 
   曾○○、李○○、方○○及盧謝○○均為99年11月27
日所舉行之高雄市第1 屆議員選舉第3 選舉區候選人
，當日開票後，曾○○當選，李○○為落選人票數最
高者，嗣曾○○經本署檢察官提起當選無效之訴，經
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行政院於是解除曾○○議員
職權，缺額由落選人依得票數之高低順序遞補，而由
李○○遞補當選，嗣方○○對李○○提起當選無效之
訴，經法院判決李○○當選無效確定，行政院於是解
除李○○議員職權，缺額由方○○遞補。之後，盧謝
○○又以方○○於選舉中有賄選行為，向法院提起當
選無效之訴，經院判決無理由，駁回而確定。(102選
字2號) 



1. 親自、書面 

2. 打檢舉專線或以電子郵件 

3. 向地檢署、警察局(或分局及派
出所) 、調查處(站)或機動組檢舉 

 



反賄選小偏方 - 5W2H方法 
Who 幾個人? 長相、特徵? 

What     使用何種交通工具? (車型、車號、顏色) 

Whom 向誰賄選? 

Where 在哪裡賄選? 

How 用什麼方式賄選? 

How 
Much 

賄選金額? 



反賄選小偏方- 

證明賄選3方法 
1.保留鈔票或物品上的指紋 
2.準備MP3、照相手機、網路攝影機、 錄
影機等， 祕密錄下或拍下買票當時的對話
及影像。(錄自己與對方之談話及影像)。 

3.買票當時，如有第三人在場，就可作證。 



反賄選小偏方- 

賄選主導者4方法 
通訊工具：主導者、候選人跟樁腳之間用什 

                              麼方式互通訊息? 

聯絡方式：利用什麼名義、關係來進行集會 
                              (例如：同鄉會、宗親會等等) 

樁腳網路：買票的過程中經過幾手，以及如 
                              何散發財物。 

資金流向：來源、發放時機、地點、方式等。 



『一接、二保、三打、
四訴、五搞定』 



反賄選小口訣 
一接 - 是指「接近豬仔候選人」。 

二保 - 是指「保存人、事、時、地、物證據」。 

三打 - 是指「打檢舉電話」。 

四訴 - 是指「檢察官起訴就領1/4獎金，一審或 
                  二審判決有 罪再領1/4」。 

五搞定 - 是指「判決確定有罪，全額獎金都給 
                       你」。 



查察賄選的成果- 
98-102年發放賄選獎金 
年 度  件數/被告人數 金額  

98 148  / 204 5,690萬元 
99 246  / 370 4,275萬元 

100 103  / 166 5,147萬元 
101 125  /  236 4,839萬元 
102 57  /  78 1,480萬元 

合 計 679 / 1054 2億1千4百31萬元 



反賄選獎金發放情形 
凡有真實姓名、地址檢舉，檢舉案件經 
    查明屬實被法院判罪的，都會依「鼓勵 
    檢舉賄選要點」規定發給獎金。 
 
法務部自92年至102年已發放 
檢舉賄選獎金1269件。 
 
有2108人領到獎金。 
  
計3億7千多萬元!     



受理檢舉賄選案件一律保密。當您發現有人
賄選時，請您親自或書面或打檢舉專線或以
電子郵件，向地檢署、警察局（或分局及派
出所）、調查處、站或機動組檢舉。 

本署辦理賄選案件，均以保障檢舉人人身安
全為前提，並且積極與警察及調查機關加強
對於檢舉人保密之做法和技巧，以杜絕檢舉
賄選民眾之擔心和顧慮，並強化民眾檢舉賄
選之動機。  



        人情或人格？ 
刑罰制裁或遵守法律？ 
        只在，您的一念之間… 

 



        反賄選  民意交流(一) 
  以手機、相機、錄影機拍
攝賄選事證，構不構成妨
害秘密罪? 

  



研究結論 
拍攝自己與他人談話的聲音、影像，不
構成。 
在公開場所，拍攝他人之間談話的聲音
、影像，不構成。 
在非公開場所，拍攝他人之間談話的聲
音、影像，可能會構成通訊保障及監察
法第24條第1項之違法監察他人通訊罪
。 



刑法第 315條之1第2款規定：有下列行為
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
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
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 體隱私部位
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
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 談話或身體
隱私部位者。 

妨害秘密罪 



何謂「無故」 
所謂「無故」，係指欠缺法律上正當理由者
而言，縱一般人有申張或保護自己或他人法
律上權利之主觀上原因，亦應考量法律規範
之目的，兼衡侵害手段與法益保障間之適當
性、必要性及比例原則，避免流於恣意，所
以，不得藉口保障個人私權或蒐證為由，自
行發動監聽、跟蹤蒐證(最高法院102年度
台上字第2302號)。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3條所稱通訊如下： 
一、利用電信設備發送、儲存、傳輸或接收符號  
、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信息之有線及無線電
信。 

二、郵件及書信。 
三、言論及談話。 
前項所稱之通訊，以有事實足認受監察人對其通
訊內容有隱私或秘密之合理期待者為限。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規定：違法監察他
人通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http://172.16.16.159/FLAW/FLAWDAT01.asp?lsid=FL012821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所謂「違法」，即泛指一切未依法律程序相
關規定，向法院聲請核准之通訊監察行為。
所以，並不能因「檢舉賄選」或「偵查犯罪
」，即轉變為阻卻構成要件之正當理由。「
無故」之未確定法律概念，應解為違法性之
要素，不得遽因行為人基於正當理由而為，
即認為非屬「無故」之範疇。(台南地院
102自16號) 

http://172.16.16.159/FLAW/FLAWDAT01.asp?lsid=FL012821


       反賄選  民意交流(二) 
 

   年關將屆，各里、社區需運用相關補助
款，來為里民、社區辦理相關活動，比
如說中秋節、重陽節及社區關懷等服務，
如何避開可能之賄選爭議? 



答： 
(一)有例依例 
(二)金錢流向、帳目清楚 
(三)避開候選人拜票、請託 
(四)向地檢署、警局先行詢問 



       反賄選  民意交流(三) 
一、對於正當檢舉賄選或惡意指控 

    之區別，由檢察官及法官就案 

    例事實作法律上論定。 

二、對於正常慶典、社交活動、民 

    間交流，惡意指控為賄選者， 

    有可能構成刑法上之誣告罪。 



    

反
賄
選
小
測
驗 

1.一、請問今年市長、市

議員及里長選舉是幾月幾

號？ 

2.二、103年地方公職

人員九合一選舉，選

舉類別涵蓋哪九項？ 

(1)103年10月29日 
(2)103年11月29日 
(3)103年12月29日 

(1)直轄市長 
(2)直轄市議員 
(3)縣(市)長 
(4)縣(市)議員 
(5)鄉(鎮、市)長 
(6)鄉(鎮、市)民代表 
(7)村(里)長 
(8)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區長 
(9)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代表 



反
賄
選
小
測
驗 

3.  三、因檢舉人之檢舉而

查獲直轄市長候選人

賄選者，每ㄧ檢舉案件給

予獎金新台幣? 

4.  四、因檢舉人之檢舉而

查獲直轄市議員候

選人賄選者，每ㄧ檢舉案

件給予獎金新台幣? 

 

  (1)500萬元 
  (2)1000萬元 
  (3)1500萬元 

  (1)500萬元 
  (2)1000萬元 
  (3)1500萬元 



    

反
賄
選
小
測
驗 

1.六、對候選人交付

賄賂而約定放棄競選

活動，違反什麼法律? 

2.五、發現賄選，可

以打哪一支電話號碼

檢舉? 
 

(1)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2)民法 
(3)社會秩序維護法 

    (1)0800-024024 
    (2)0800-024099 
    (3)0800-099099 



反
賄
選
小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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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檢舉賄選ㄧ定

要親自前往，不能以

書面方式檢舉? 

  九、候選人以提供你住

居所到投票地點來回的交

通費用，請你投票支持特

定候選人也算賄選? 

 

      八、準備小型錄音機

或照相機、錄影機，祕密

錄下或拍下買票當時的對

話及影像是法律許可的。 

     十、競選若靠買票，

當選後為了回收買票錢，

ㄧ定會加倍撈回，吃虧的

還是全體選民。 



反
賄
選
小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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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選舉人因為投票而

損失做工的收入，可以向

候選人拿《走路的工錢》

以補貼損失? 

       十二、聚眾賭博，期

約於候選人當選後贏得數

倍賭金，是一種賄選的行

為? 

 



賄選犯行例舉 
候選人分送之競選文宣，除現金或現金之替代
品，如：電話卡、儲值卡、提貨單等外，以介
紹候選人為內容之單純文宣品，或以文宣附著
於價值新壹幣三十元以下之單一宣傳物品，如:
原子筆、鑰匙圈、打火機、小型面紙包、家用
農民曆、便帽等，依當今社會大眾觀念，尚不
足以動搖或影響有投票權人之投票意向，僅係
候選人主觀上作為加深選民對其印象用，尚難
認涉有賄選罪嫌(最高法院檢察署90年9月24日
召開之一、二審檢察長會議結論)。 

價格之認定，以候選人訂購或批購之實際進價
為準。(法務部92年6月3日法檢字第0920802475號函) 

 



賄選犯行(不構成賄選) 
 一、參與民俗節慶、廟會、婚喪喜慶，贈送禮金、禮品顯
與社會禮儀相當者。 

 二、為選舉造勢活動提供參加民眾適度之茶水、簡便餐飲
者，如一般飲料，簡易性之炒米粉、便當、貢丸湯等米麵
製品或湯類。 

 三、為選舉造勢活動製作臨時性、簡便性之衣帽供助選人
員作為辨識之用者，例如印有候選人姓名、號碼或政黨名
稱之運動帽、圈型帽、背心等。 

 四、日常觀念認不具有相當價值之贈品，如門聯、桌曆、
日曆、月曆等(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518號判決)。 

 五、單純動員群眾，以車輛載運往返競選活動會場。 

 



賄選絕對是一種劣質的文化！ 
也不是民主政治的必要之惡！ ！ 
請支持並加入反賄選行列！ ！ ！ 





檢舉專線：0800-024-099#4(撥通後再按4) 
高雄地檢署檢舉專線：07-251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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